
 
	
	
 
 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	
主席	
鄺俊宇議員	
	
鄺議員：	

要求討論「立法保障兒童最佳權利」	
	

			
								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已立法強制通報懷疑虐兒個案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、瑞士、澳
洲和日本。但香港現時亦未有制訂任何虐兒強制通報機制，亦未就虐待兒童訂定法律

定義，只有以社會福利署的《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》的虐兒定義為參考指引，

並不直接應用在刑事法。另外，全球亦有多個國家立法禁止體罰，如歐盟 28個成員國
中已有 22國推行禁止體罰兒童的法例。而香港雖已立法保護兒童在學校及幼兒中心內
免受體罰。但仍沒有指定法例禁止家長向子女施行體罰	。	故此，我將會向立法會提交
《2019年保護兒童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》，修訂《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》 (第 213章) 
(《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》)及《少年犯條例》 (第 226章) (《少年犯條例》)，冀能保
障兒童最佳利益。附件為有關條例草案。	
	

									就此，我希望		閣下在福利事務委員會能盡快討論立法能夠如何保障兒童最佳利益，
使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20 條得以實施，進一步賦予 1989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
及 20 條的權力，以及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和忽略。如有問題，請聯絡我的助理蔡頌惠
(電話:	3523	1727/	2613	9200)。耑此奉覆，敬頌 

公祺！	
立法會議員	

	
	
	

	張超雄	
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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